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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生命科學院 105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5 年 8 月 23 日 上午 11 時 00 分 

開會地點：本校第一教學大樓 9F N935 

主席：王麗芳 院長 

出席委員：許智能主任、張學偉主任、李景欽主任、陳喧應組長、李瑞年組長、劉旺達組長

（請假）、張夢揚教授（請假）、陳信允副教授、高佳麟副教授（請假）、鄭添祿

教授、傅耀賢助理教授（請假）、梁世欣副教授、朱祈綸（化學系學生代表）、周

瑋倫（余姿蓉代理，生物系學生代表）、歐陽宇彥（生技系學生代表） 

列席人員：林志隆教務長（請假）、何佩珊組長、彭聖堯（生物系學生代表）、李文婷（請假）、

谷涵茵、黃琬晴、藍梅禎 

記錄人員：藍梅禎 

 

壹、 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委員參加，本次會議討論(1)本學院「大學校院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試辦計畫」

申請案。 

貳、 上次會議提案決議宣讀確認 

104 學年度第 5 次院務會議紀錄簡要表（105.6.27） 

案   由 決   議 

本學院「生命醫藥博士學位學程」計畫書及

外審意見回覆案 
修正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本學院各學系「總結式課程實施成果」案 化學系及生技系「總結式課程實施成果」照

案通過，生物系「總結式課程實施成果」修

正通過，本案提送教務處檢核。 

本學院化學系博士班「105 學年度教育部補助

大學校院推展國際共同人才培育計畫構想

書」 

照案通過。 

本校「生命科學院院長遴選辦法」（修正草案） 照案通過。 

參、上次會議執行追蹤:無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由：本學院「大學校院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試辦計畫（105 至 107 學年度）」申請案，

請討論。 

說明：105 年 8 月 16 日接獲招生組通知（附件 1 不再檢附），教育部將推動第二期程（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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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7 學年度）「大學校院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試辦計畫」，且經鈞長裁示先由

生命科學院研議申請意願及可行性，需於 105 年 8 月 26 日前回覆招生組本學院會

議討論結果。 

決議：依會議中委員提述意見綜合彙整成一評估表（如附件一），其中多項評估意見顯示

實施以學院為核心單位的學士班制未必能改善目前現況，故決議暫緩提出本計畫

申請案。 

伍、臨時動議：無 

陸、下次會議追蹤事項：無 

柒、散會：主席宣佈下午 12：30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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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院討論是否申請 

「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試辦計畫（第二期程：105 至 107 學年度）」 

評 估 表 

評估項目 評估意見 

需求面 本學院大一新生於高中時均已接觸化學、生物等相關基礎知識，對於各學系研

究性質及內容已有初步認識，大學入學時極少發生志趣不合之狀況；另本學院

學生轉系多轉至其他學院，例如：藥學系，並無院內系所互轉之需求，故依據

本學院各系性質及招生狀態，推行學士班不分系學位學程意義不大，對於吸引

招生名額助益不大。 

招生名額 如欲成立一不分系學士班，其招生名額來源為何？將由何處提撥？ 

本學年度本學院已被減招生名額，如再由各學系提撥原有名額給計畫使用，實

質上未見擴大本學院學生數之實益。 

學生發展 一、 學生就業或升學優勢消失： 

不分系學士班之畢業證書所載學位名稱，對於學生修讀的研究專業太過模

糊，不易辨識學生專業領域，例如以生命科院學士班外加應用化學學程或

環境生物學程僅就名稱無法辨識專業，將造成求職公司看不出來學生之專

業領域，容易錯失就業機會，或因他校研究所對於大學畢業系所之限制而

無法報考，此問題影響學生未來發展甚鉅，不得不審慎評估。 

二、 影響學生報考國家考試（高普考）資格： 

專業技術人員國家考試（高普考）所定應考資格相當嚴格，畢業學系名稱

如不符合將無法報考，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之學生常以高普考為未來

就業規劃，如畢業證書所載學位名稱為「生命科學院學士班」，恐不符合

高考應考資格規定。 

三、 跨學院學程修讀，仍無法取得報考國家證照資格： 

跨學院學程修讀立意良善，但以藥學院為例，若開放生命科學院學生跨學

院修讀藥學院課程，學生仍無法取得報考藥師執照之資格，此一問題如無

法解套，跨學院學程之效益無法發揮最大值。 

四、 冒然執行本計畫，將影響學生受教權益： 

本試辦計畫影響範圍甚廣，非單純規劃組合各學系課程即可完成，如以上

幾點相關法規或配套措施不完善即匆促上路，就讀學生受教權益該如何維

護？若該學士班因成立後，未見執行效益最終停止招生，原就讀學士班之

學生權益又將如何維護？此試辦計畫所涉層面之廣，需由校方及其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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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處理，絕非本學院一己之力所能完成。 

課程教學 查詢清華大學理學院學士班運作方式，其特色為根據學生性向及志趣修習數

學、物理、化學學群核心課程，再雙專長其他學院學系課程，為跨學院（理學

院與工學院）修讀方式。以本學院所屬學系以原有課程組合成學位學程，其課

程內容易流於換湯不換藥，如欲找到吸引學生入學之亮點，生命科學院應與其

他學院共同架構跨領域學生學習課程將更有亮點，僅由本學院單一運作較無誘

因。 

師資及行政人力 教師及行政人力不足： 

目前本學院教師平均授課時數約 7.79小時/人，分配導生人數約 19名學生/導師，

近 5 年專任教師平均論文篇數(含專利、技轉等產學合作成果)約為 12.6 篇/人，

本學院教師研究產能多且教學服務負荷量重，教師表現已高於校內均值。新增

一學士班，其教學及行政事務如由現有教師及行政人員配合推動，將造成學院

人力工作負擔過重，易發生顧此失彼之狀況。 

綜合建議 在進行及考量高醫申請教學單位試辦計畫的同時，是否應該思考這樣的計畫會

為大學教育制度帶來哪種制度性的變革。高醫內部是否已有相當的討論及規劃

可以為台灣的大學教育帶來正向能量，在台灣各大學中，學士班不分系的實施

成果有好有壞，高醫如果要推行，有沒有辦法吸引更高品質的學生來就讀？如

果來的學生品質與原本系所學生相仿，是否有推行的必要？ 

 


